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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28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28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666号公司综合实验大

楼三楼会议室。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文东先生

7、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4,277,8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68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2,825,7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86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1,452,0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15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1,991,5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39,4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1,452,0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15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1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包文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刘凤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6,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表决结果：刘凤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吴红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吴红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张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朱知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朱知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陈飞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陈飞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1选举方自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方自维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和国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2%。

表决结果：和国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龙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龙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3.01�选举何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

表决结果：何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窦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275,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89,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2%。

表决结果：窦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孙冬松、彭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股字[2020]A0052号）。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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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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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2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2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

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凤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设立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包文东先生

成员：刘凤祥先生、吴红平先生、朱知国先生、龙超先生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方自维先生

成员：龙超先生、张杰先生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龙超先生

成员：和国忠先生、吴红平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和国忠先生

成员：方自维先生、陈飞宏先生

上述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包文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红平先生、朱知国先生、张杰先生、尹淑娟女士、普世坤先生、谢天敏先生、金洪国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相关人员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尹淑娟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洪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金洪国先生任职资

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金洪国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871-65955312

传真:� 0871-63635956

电子邮箱:� jinhongguo@sino-ge.com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春毅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三年。 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鑫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张鑫昌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871-� 65955973

传真:� 0871-63635956

电子邮箱:zhangxinchang@sino-ge.com

后附：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附件：

包文东，男，出生于1960年2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在读研究

生。 1986年至1994年在会泽县东兴工贸公司工作并任总经理；1995年创办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并任董事长至今；2002年至今任云南会泽东兴综合回收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云南会泽东兴实

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03年至今任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03年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长，2006年8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包文东先生及其配偶吴开惠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分别持有公司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69.70%、30.30%股权，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100%股权，截止目前，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89,579,232股、41,079,168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3.72%、6.29%。

此外，包文东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刘凤祥，男，出生于1964年7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0年11月至1984年4月在二机部三局中南二O九队第九队参加工作，先后任找矿员、技术员、助理

工程师、工程师、副分队长、分队长；1994年5月至1998年11月任核工业西南地勘局二O九大队副总

工程师兼总工办主任；1998年12月至2011年12月任云南省核工业二O九地质大队副大队长兼总工

程师；2012年1月至2013年6月任云南省核工业二O九地质大队常务副大队长；2013年7月至今任云

南省核工业二O九地质大队法定代表人、大队长。 2008年11月至今，担任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董

事；2009年8月至2017年5月， 担任云南华海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5月至今担任云南

云核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4月至2014年2月，任本公司董事。 2014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

董事长。

截止目前，刘凤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现为公司股东云南省核工业二0九地质大队（持有31,

450,146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82%）大队长、法定代表人。 此外，刘凤祥先生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和国忠，男，出生于1967年8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1990年7月至1997年12月在昆明盐矿工作，先后任职员、团委副书记、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12月至

1999年12月在云南省盐务管理局工作， 任盐政处处长；2000年1月至2002年7月在云南省盐业总公

司工作，先后任人事劳资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公司改制办主任；2002年7月至2008年2月在云南盐

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在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09年3月至2010年6月在昆明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

作，任董事长。 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1生2月至9月，任本公

司董事；2011年9月至2013年10月，在领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3年10月至今，在昆明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任合伙人；2014年3月至今任云南至通

天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2年8月至2018年9月任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15年3月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11月至今任云南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为云南

财经大学商学院、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职务评审委

员会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7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和国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方自维，男，出生于1968年10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1992年7月至1996年9月任云南省商业储运总公司（现为云南物

流集团）主办会计；1996年10月至1999年2月任云南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1999年3月至2004年2

月任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部门主任；2004年3月至2009年6月任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

计、副总经理；2009年7月至2015年12月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副主任会计、副总经理；

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任昆明滇池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2013年12月至2016年12

月任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任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

司外部董事；2016年1月至今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高级合伙人；

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任昆明佳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任昆明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呈贡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2017年11月至

今任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7月至今任云南万绿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19年7月至今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方自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龙超，男，出生于1964年10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2年2月至2008年9月，担任云南盐化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7年5月至2014年9月，任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9月

至2018年9月，担任曲靖市商业银行独立董事；2011年4月至2017年4月，担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11年2月至2017年2月，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013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云南一心

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9月至2018年6月， 任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

2015年11月至今，任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8月至今，任云南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9月至今，任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7月至

今，任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博导；2019年8月至今，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2020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龙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飞宏，男，出生于1984年11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2007年

9月至2009年4月在云南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9年4月至2011年2月在云南联合外经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任业务主办；2011年2月至2017年2月在本公司工作，任公司市场部经理；2014年2

月2017年2月，任本公司监事。 2017年3月至今，在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

司）工作，任市场部经理。 2017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陈飞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红平，男，出生于1970年9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1993年9月至2001年12

月在云南省供销矿产公司工作，历任业务员、副经理；2002年1月至2005年1月，在云南绿耕贸易有

限公司工作，任经理；2005年1月至2006年2月，任本公司监事；2006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1

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吴红平先生持有11,627,876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8%，与其他持

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知国，男，出生于1980年9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在读研究生。 2008年8月

至今，在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工作，2008年8月至2010年3月任生产技术

部经理,2010年3月至2011年12月任副总经理,� 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任总经理，2012年4月至今

任执行董事。 2016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7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朱知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杰，男，出生于1964年1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会计师，本科学历。 1981年

12月至2000年7月，在云南会泽铅锌矿工作，历任财务股长、财务科副科长、科长、财务处副处长、处

长职务；2000年7月至2008年12月，在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总监；2009年1月至

2009年6月，在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审计处副处长，2009年7月至2011年9月，在云南

冶金力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在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任审计处副处长，2012年12月至2013年6月，在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财

务处处长，2013年7月至2016年8月，在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 2017年2月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7年2月2020年2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张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尹淑娟，女，出生于1974年1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1993年6月至2007年10月在二○九大队从事会计工作；2007年11

月至2009年7月任财务科副科长；2009年8月至2019年1月任二○九大队财务科科长。 2008年11月

至2019年5月，担任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监事；2009年8月至今，担任云南华海成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监事；2013年5月至2020年2月， 担任云南云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2月至2020年2月，

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在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从事评估工

作。

截止目前，尹淑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普世坤，男，出生于1974年7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大学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云南省第三批“云岭学者” ，国家“西部之光” 访问学者，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全国半导体材

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有色金属标准样品委员会委员，中国有色冶金学会特种冶金分会委

员；中共云南省第10届党代会党代表。 2000年10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历任本公司化验室副主任、

主任，分析测试部部长，生产技术部部长，质量技术管理部部长，分析测试中心主任，技术中心主任。

2017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普世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谢天敏，男，出生于1967年12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4年9

月至1988年7月在云南大学化学系学习，1988年7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谢天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金洪国，男，出生于1985年4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10年7月至今在

本公司工作，2012年3月至2014年2月， 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4年2月至今， 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金洪国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12,500股，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春毅，男，出生于1988年1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4年4月至

2016年5月在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小学工作，历任出纳、会计；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任本公

司审计员；2019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

截止目前，李春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鑫昌，男，出生于1988年12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13年11月至

2014年6月在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润进出口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6月至2016年5月在本公司

综合办公室工作，任总经理秘书；2016年5月至今，在本公司证券部工作；2017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张鑫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2020-020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2

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2月28日以通讯方式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何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何毅女士个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9日

附件： 何毅女士个人简历

何毅，女，出生于1976年8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 1996年7月至

今在云南省核工业二0九地质大队从事会计工作； 历任云南省核工业二0九地质大队基础工程公司

会计，昆明海鸥宾馆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云南省核工业二O九地质大队机关财务科主办科员，大

理三鑫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2月至2019年12月任二0九大队财务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2019年12月至今任二0九大队财务科科长。 现任云南江城鸿达矿业有限责任公监事、云南核地质勘

查有限公司监事、云南省核工业二O九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监事、昆明海鸥宾馆有限公司监事、易门

玉核矿业有限公司董事、云南云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何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686

证券简称

:

亿利达 公告编号

:2020-005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2月28日下

午16:20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2月20

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现场参加和通讯参与的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

长吴晓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分别就《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发表了意

见。

《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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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2月28日，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2月20日以书面形式和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秋君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公司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因此,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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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对合并报

表中截至2019年12月31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分析，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

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2019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47,369万元，具体如下：

资产项目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杭州铁城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三进

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应收账款 5,418.00 5,418.00

存货 3,045.00 406.00 3,451.00

商誉 34,000.00 34,000.00

无形资产 4,500.00 4,500.00

合计 42,463.00 4,906.00 47,369.00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审计数据为准。

（一）应收账款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本公司对在单项工具层面能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

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 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

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

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1、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

项目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合并范围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组合，经评估具有较 低的信

用风险（不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及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测，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2、本公司参照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与前瞻性信息确认的应收款项账龄与固定损失准备率。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00% 5.00%

1～2年（含2年） 10.00% 10.00%

2～3年（含3年） 30.00% 30.00%

3～4年（含4年） 50.00% 50.00%

4～5年（含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3、杭州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铁城公司” ）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 5,418.00万元，清单如

下：

序号 客户单位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按账龄已计

提坏账准备

2019年12月

31日账面价值

可回收金

额

单项测试需补提

坏账准备

1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3,072 185 2,887 - 2,887

2 其他24家合计 5,296 749 4,547 2,015 2,531

合计 8,368 934 7,434 2,015 5,418

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元为全资子公司铁城公司对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下称“知豆公司” ）的应

收账款。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及自身经营问题影响，知豆公司经营亏损，现金流严重不足。铁

城公司对知豆公司的应收款逾期后，铁城公司向知豆公司就货款支付问题进行多次催讨和协商，但未有

显著进展。铁城公司已于2019年9月23日向宁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宁海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

日判决知豆公司应向铁城公司支付货款30,569,371.27元以及所欠逾期付款利息，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

所欠款项。 同时，铁城公司近期获悉知豆公司已向宁海县人民法院申请并启动破产预登记，进入预重整

阶段。 本着审慎性原则，铁城公司对知豆公司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具体为：截止2019年12月31

日，铁城公司对知豆公司应收账款余额3,072万元，此前已计提坏账准备185万元，本次计提剩余坏账准

备2,887万元。

（二）存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1、公司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1号－存货》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库存商品跌价准备政策。 即：期

末对库存商品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库存商品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直

接用于出售的库存商品，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库存商品，其可变现净值以

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库存商品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库存商品的可变现

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库存商品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

价较低的库存商品，按照库存商品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库存商品，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对于报告期末的库存商品，由于无法将库存的商品与销售合同一一对应，均视同无销售合同与之

对应，按其市场销售价格作为估计售价。 对于市场销售价格的取价，公司首先在公开网站上查询市场报

价和市场最近行情的分析资料， 结合公司最近成交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等因素， 确定为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 然后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将其与账面成本进行比较，低于账面成本则按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存货账面价值、可回收金额汇总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铁城公司 三进公司 合计

账面价值 3,045 1,086 4,131

可回收金额 680 680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3,045 406 3,451

注：铁城公司存货主要为残次品、报废品、呆滞物料等，在处置此类存货时因拆解人工等费用的处理

成本预计高于处置收入，所以，经评估可回收金额为0元；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三进公司” ）主

要为库存商品， 其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的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成本。

（三）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完成铁城公司100%股权收购，支付对价62,500.00万元，在编制的购买日合

并会计报表时， 对可辨认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了估价分摊， 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7,

431.50万元，合并形成商誉45,068.50万元。因受汽车行业低位运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以及2019

年度调整销售策略放弃了部分经营不善、偿付能力较差的客户等因素影响，铁城公司经营承压。 通过对

铁城公司经营情况分析预测，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及第8号-商誉减值》相关要求，经评

估机构初步判断，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公司于1月23日对外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

（ 公告编号：2020-003）中预计2019年度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为31,000万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预计对铁城公司2020年的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经评估机构结合最新的情况评估判断，将2019年度对

铁城公司商誉减值计提金额调整为34,000万元。

2019年铁城公司商誉期末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期初账面价值

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

资产组帐面值 本期计提损失 期末账面价值

铁城公司 45,068.50 13,840.00 47,840.00 34,000.00 11,068.50

合计 45,068.50 13,840.00 47,840.00 34,000.00 11,068.50

（四）无形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2018年1月3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台州三进压铸有限公司（2018年2月7日更名为“台州三进科技有

限公司” ）以及三进公司原股东戴明西、戴灵芝在台州市路桥区签署了《增资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以人

民币19,775.00万元对三进公司进行增资，以取得增资后三进公司51%的股权。 在对标的公司无形资产

价值评估时， 主要通过对未来10年预期客户收入及其他投入回报的影响现值模型计算得出在合并层面

确认客户关系7,200.00万元的公允价值， 经公允价值摊销后至2019年12月31日止账面余额为5,820.00

万元，因三进公司连年亏损，且2019年度销售未达预期，本次预估计提4,500.00万元减值准备。

计算过程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8年1月客户关系评

估价值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累

计摊销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账

面价值

2019年12月31日客户关

系评估价值

预计减值损失

7,200.00 1,380.00 5,820.00 1,320.00 4,500.00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将减少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47,369.00万元。

2、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报表审计和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等工作还未最终完成，故本次计

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董事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四、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经审核，审计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9年

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的谨慎性原则，保证了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报告期资产

的价值，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公司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资产状况。 因此,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26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奥拓电子” 或“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45,131,331.33 1,573,372,443.96 -20.86%

营业利润 208,324,749.57 205,541,821.40 1.35%

利润总额 206,858,696.57 206,281,847.74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629,974.74 179,662,312.16 2.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29 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8% 14.86% 减少0.8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393,679,217.90 2,269,113,061.88 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65,930,117.84 1,269,739,475.33 7.58%

股 本 620,037,084.00 619,214,834.00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23 2.05 8.78%

注：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4,513.13万元，同比下降20.86%。 营业总收入下降主要因为报告

期内公司为优化业务结构，降低经营风险，智慧照明业务营业收入占比大幅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0,832.47万元，同比增长1.35%。 实现利润总额20,685.87万元，同比

增长0.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63.00万元，同比增长2.21%。净利润增长主要是因为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加大金融科技业务和LED显示业务的开拓， 金融科技业务和LED显示业务均取得同

比较大增长，其中Mini� LED显示业务增长明显；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3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39,367.92万元，较期初增长5.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6,

593.01万元，较期初增长7.58%；股本620,037,084股，较期初增长0.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2.23元，较期初增长8.78%。 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发生变化，主要是报告期

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信用政策管理，现金流情况良好，2019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为

16,000.00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 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89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

2020-002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02,512,373.78 2,583,509,097.04 0.74

营业利润 99,938,131.34 177,060,183.52 -43.56

利润总额 100,216,649.88 177,184,420.94 -4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839,930.57 162,197,680.02 -4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68 -4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4% 18.89% -11.1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80,301,237.45 2,604,028,974.48 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354,019,711.89 928,959,474.72 45.76

股 本 262,568,166.00 237,762,488.00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16 3.91 31.97

注：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在本报告期初以公允价值进行了重新计量，导致本报告期初的总资产、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年末均增加5,202,767.73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18,030万元，较年初增加22.1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募集

资金及经营规模扩大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5,40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5.16元，分别较年初增加45.76%、31.9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及盈利积累导致

净资产增加所致；总股本26,257万元，较年初增加2,481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及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加股本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保持稳健发展态势，实现营业收入260,251万元，同比增长0.74%。 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利润9,994万元、利润总额10,02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84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43.56%、43.44%、41.53%；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0.37元，同比降低45.59%。利润类指标较去年同期下降

较多主要是由于2018年投资收益类的非经常性损益较多，2018年度投资收益类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

有：处置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2,586万元（所得税前）；对子公司镀邦光电

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核算变为权益法核算产生投资收益3,373万元（所得税前）。 2019年度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7.74%，同比下降11.15%，一方面是由于本期净利润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本期股本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本业绩快报公布前，公司未曾就2019年度业绩情况进行预计，故不存在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

明问题。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20-022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013,155,237.25 3,315,297,745.99 21.05%

营业利润 125,345,668.61 329,470,232.41 -61.96%

利润总额 125,376,535.92 328,589,506.60 -6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135,391.71 270,891,715.00 -64.51%

基本每股收益 0.13 0.35 -6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5.36% -3.54%

2019年期末 2018年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805,992,899.18 8,675,109,256.08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30,413,406.86 5,187,447,293.02 0.83%

股本 766,773,200.00 766,773,2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82 6.77 0.74%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1,315.52万元，同比增长21.0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医药板块

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2、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2,534.57万元， 同比下降61.96%；2019年公司利润总额12,537.65万

元，同比下降61.84%；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13.54万元，同比下降64.51%,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市场推广费用、人工成本、运费成本等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公司业绩快报与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中的预计业绩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

2020-002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05,104,502.97 995,949,335.63 0.92%

营业利润 362,961,903.70 276,516,191.59 31.26%

利润总额 362,182,921.75 270,686,661.71 3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550,676.04 256,563,506.35 21.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3 0.66 2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5% 8.47% 2.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771,061,879.47 3,529,400,524.11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77,473,049.48 2,922,915,324.02 1.87%

股本 396,662,205.00 396,662,20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51 7.37 1.9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0,510.4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92%；利润总额36,218.29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3.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055.0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04%?

公司2019年度各项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的主要原因系软件及信息化业务增长， 加之公司按照

《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对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计提业绩补偿及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披露2019年度业绩预告。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周方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惠芬、会计机构负责人叶侃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郑水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